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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

政策解读

为切实做好我县 2021-2025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为进一步加强

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有效防范地质灾害风险，最大限度保护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2023 年 5 月，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和

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全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

年）编制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字[2021]575 号），固阳县人民政府编制

了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为进一步加强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了依据

和遵循。

一、为什么要编制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

（2021-2025 年）》？

根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会同建设、水务、交通、城管、教育、旅游、民政等部门

依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，拟定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，报本级人民政

府批准后公布，为每五年发布一次。方案的出台落实了国家和自治区

有关工作要求，对推动自然资源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，最大限度保

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

要意义。

二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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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的主要依据有哪些？

《规划》的编制，主要依据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、《内蒙古自

治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）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

质灾害调查报告（1:5 万）》、《包头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

年）》等有关条例、工作要点编制。

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

的主要内容有哪些？

《规划》共六方面内容，主要涉及 2021-2025 年地质灾害发生情

况、2021-2025 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及防范区域、2021-2025 年主要

工作任务、保障措施、地质灾害监测和预防责任等内容。其中 2024

年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强化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、认真开展地质

灾害风险动态排查、全力做好专群结合监测预警工作、提升地质灾害

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精度、扎实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和演练工作、实

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、加强应急值守，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

置共七个方面的工作。

四、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

年）》的安排，2024 年我县的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有哪些？

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的

工作安排适用于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开展，其中 2024 年的地质

灾害重点防范工作针对在工作区内危险性中等、小及有受威胁居民的

灾害点提出搬迁避让、沟道清理、清运、浆砌石导流堤等措施，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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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防治的灾害点 11 处（见规划表 5-1），其余灾害点需要进行监

测预警 55处，共计 66 处。

五、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

年）》的安排，2024 年我县如何加强突发地质灾害防范处置工作？

为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防范处置工作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充分

利用本地自然（地质）灾害防治议事协调机制，明确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交通运输、水务应急等部门对工程活动领域地质灾害防治的监管职责，

共同督促各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，落实防灾主体责任和

防灾措施。地方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汛期 24 小时值班

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，确保遇有灾情险情时信息报送的时效性、准确

性、严谨性，杜绝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现象。发生地质灾害或出现地质

灾害险情时，应急管理部门要做好应急救援组织协调指导工作；自然

资源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撑工作，及时组织专家和技术人

员开展现场调查和评估，为抢险救灾、合理处置地质灾害提供科学依

据。

六、各镇（乡、苏木）主要部门是否可以在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

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

况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一步细化量化？

由于我县不同地区地质灾害类型及发育程度差异，而且新时期的

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更加强调基于不同地区的灾害孕灾条件和发

育特征，各镇（乡、苏木）主要部门，要根据国家、自治区和固阳县

有关规定，在法定范围内，对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防治方案予以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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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化量化，但不能超出上级行政机关划定的阶次或者幅度。在规划本

区域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时候，可以参考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、灾

害的危害程度等情况进一步细化量化防治措施，切实提高本区域地质

灾害防治的成效。


